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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填寫注意事項：  
112.02 

 

1、為避免因填寫格式錯誤，致教育部退件影響老師請頒教師證書時程，務請依下列說明辦理。  

2、請先連結『教育部高教司教師資格及學術審查科-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』網址： 

https://www.schprs.edu.tw/  

3、須先登錄帳號及密碼，由『使用者登入(首頁右邊)』欄位下方註冊。註冊後經由人事室審核，收到

E-mail通知啟用帳號，即成功申請帳號。  

◎ 一人僅得一組帳號密碼，爰務必記住個人帳密，以便未來升等時使用此系統。  

◎ 如教師先前已於此系統申請帳號完畢，惟因久未使用而遭系統停用、或忘記密碼時，請洽本校人事

室（分機：1472）。  

◎簡易流程圖說明   申請系統帳號   

經審核後啟用 

履歷表填寫   

升等   

(專門著作、技術報告、作

品、體育、教學實務) 

新聘   

(文憑送審) 
  

系統 送出 履歷表   系統 暫存 履歷表   

紙本文件   

送 至人事室   

包含履歷表、1吋及 2吋 
大頭照各 1張、查核表 

https://www.schprs.edu.tw/
https://www.schprs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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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成功申請帳號後，輸入帳號及密碼登入，點「教師申請作業>填寫/匯入履歷表」，點「新增」按

鈕。  

◎選擇審查類別點選『專門著作』或其他升等類型(如為新聘教師請點選『文憑送審』)。  

 

  

5、填寫/匯入履歷表：依序填寫基本資料、學經歷資料、歷次送審資料、代表著作、參考著作等。  

(1)填寫『基本資料』子表：請依序填寫各欄位資料。  

(2)填寫『學經歷資料』子表(皆為必填欄位)：   

a.點選學術專長代碼（由右側下拉選單點選相符或最接近者）。  

b.需填入教師資格審查當學期任教之科目及每週授課時數。  

c.大專以上學歷：不得僅填寫最高學歷，另學位名稱及授予學位年月，須與學歷證件所載相同。  

d.碩、博士論文名稱及指導教授姓名為必填欄位（若論文名稱過長無法全部輸入時，請於列印後手

寫填入），若無學位論文者請填寫「無」字。  

e.現職與經歷：由現職經歷往前計算填寫 5段專任工作經歷(兼任經歷免填)。不同職別之任職起迄

年月時間不可重疊，請檢查資料之正確性；送外審時升等教師最後一欄請填「升等前」職稱，迄

日俟校教評會通過後再至送審系統填列/新聘教師請填新聘第 1年職稱。（範例如下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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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範例 1】申請 109學年（109.08.01生效）升等為副教授(外審用)：  

    

  

 

 

【範例 2】申請 109學年（109.08.01生效）升等為教授(外審用)：  

 

    

   

  

 

 

(3)填寫『歷次送審資料』子表：   

a.填入目前已審定最高等級之教師資格、證書字號及年資年月（※注意：起資年月必須與『現職與

經歷』前一職級之任職起日相符）。  

b.歷次送審代表作名稱之『審定年月』須與取該次得職級教師證書之『起資年月』相同(非拿到證

書之年月) 

c.如著作名稱過長無法全部輸入時，請於列印後手寫填入。  

(4)填寫『代表著作』及『參考著作』子表：   

a.類型、論文名稱、卷期(ISBN)、刊登時間、字數等所有欄位均為必填欄位，且務必與著作外審資

料內容一致，若有合著請務必填寫。  

 ※升等教師應選擇「代表作非為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份」。  

b.教師填寫著作資料時，請務必確認著作出版刊登時間是否符合教師資格審定相關規範。(依專科

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之規定略以，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

後之著作。)  

c.有多篇參考著作時，原則上請盡量以從上至下，依照著作出版或發行日期順序（由新至舊）之方

式填寫。  

【範例】參考著作時之填寫順序：  

 

  

←(出版或發行日期距今較新者，先進行填寫)  

   

  

  

  

    

服務機關名稱  職別  任職起迄年月  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助理教授  103.08 

服務機關名稱  職別  任職起迄年月  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助理教授  090.08～095.07 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副教授  095.08 

項次  出版或發行之年月  

參考著作 1  109.06  

參考著作 2  107.06  

參考著作 3  106.10  

參考著作 4  106.09  

            同助理教授證書起資年月 

            同助理教授證書起資年月 

           同副教授證書起資年月 

http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08629
http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08629
http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08629


  4  

d.送審教師之參考著作或參考資料如有研討會論文者，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之規

定，須符合「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（含以光碟發行）

之著作，始得列入（出版或發行日期亦為必填欄位）。  

﹡博士/碩士論文、送審代表著作、參考著作、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、參考資料等欄位，如因字元

數限制無法完整繕打全部名稱者，請於紙本列印後手動補齊完整資料。  

 

6、 填寫時可點選「暫存」暫時儲存資料，在確認相關資料填列無誤，於外審時產製列印教師資格審查

履歷表辦理外審作業。 

 

7、 外審成績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，至送審系統「現職與經歷」處填入現職迄日並新增升等職別之起

日後，按下「送出」將送審案件送至人事室審核，同時，點選『列印履歷表(教育部審查用)』列印

出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(甲表)，並於履歷表上簽名蓋章。  

8、 送審教師另應填寫查核表，查核表應填寫送審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，請參照頁 5；另「著

作送審」查核表之專門著作（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）部分，請依照個人情形填寫。例：代表著作及

參考著作有研討會論文者，即勾選「研討會論文，有審查程序且於會後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」。  

9、 將 1吋及 2吋彩色大頭照片各 1張、履歷表及查核表一併送至人事室。(大頭照不須先行貼於履歷

表上，請於大頭照背面寫下系所及姓名，2吋大頭照一張用於履歷表，1吋大頭照用於證書)。   

 

http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086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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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人員任用條例(摘錄)  

  

  
第 16 條 講師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：  

  
一、在研究院、所研究，得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，成績優良者。  

二、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，曾任助教擔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作四年以上成

績優良，並有專門著作者。  

三、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，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、專門職業或 

職務六年以上，成績優良，並有專門著作者。  

  

第 16-1 條  

  

助理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：  

一、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，成績優良，並有專門著作者。  

二、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，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、

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，成績優良，並有專門著作者。  

三、 大學或獨立學院醫學系、中醫學系、牙醫學系畢業，擔任臨床工作九年

以上，其中至少曾任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四年，成績優良，並有專門著作

者。  

四、 曾任講師三年以上，成績優良，並有專門著作者。  

第 17 條  

  

副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：  

一、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，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、

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，並有專門著作者。  

二、 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，成績優良，並有專門著作者。  

第 18 條  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：  

一、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，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、

專門職業或職務八年以上，有創作或發明，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

專門著作者。  

二、 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，成績優良，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。  

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H0150017&FLNO=16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H0150017&FLNO=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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